
好死，歹活?
前言
         在學者得主張中安樂死是病人回天乏術、意識喪失，使臨終者沒有

痛苦的死亡方式，法界人士則將安樂死定義為：「

」。簡言之，安樂死就是對垂危臨終患者，以無痛的方式，

慈悲地讓其死亡的行為。

對無法以現代醫學技

術挽救的瀕死病人，停止治療，讓病人自然死亡，或運用醫學技術，提

早結束生命

二、政策主張
        在於人類生命的末期裡，繼續延續 生命是要彰顯生命價值是歌頌堅忍不拔的偉大，或只是唱高調，卻忽略了病人的痛苦

與家人的煎熬；忽略了醫療資源的浪費與真正的人道。個人生命的價值取決於自己，對於自由的解放也包含了生命。

生命的偉大不是只有燃燒血水到最後一刻不放棄，那更良善的是在生命的終了時用自己的選擇去結束，它的價值在選擇得那一刻便

已決定。面對死亡而無懼，有尊嚴且不帶遺憾的走。若能得一善終，也是是傳統的中國社會所希冀的結局。

衰敗的

此案並不是

推崇自殺，是在合乎常規的前提下將安樂死帶入更崇高的價值中，好死勝過於歹活。

四、立論依據
A.國外首例合法政策

          2001年４月１０日，荷蘭一院

（即上院）以４６票贊成、２８票反對

的結果通過一項“安樂死”法案，使荷

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把安樂死合法化的

國家。荷蘭在２０年前就已開始“安樂

死”的實踐。

一、政策資訊
        當一個人疾病纏身，救治無望，為免除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安樂死可以是理想的死亡方式。人有選擇死的權利，有擺脫痛苦

的自由，這種權利不應被剝奪，而作為醫生者應當尊重患者選擇安樂死的意願，是醫德的一種表現。對於病人的家庭，安樂死可以

解除由於患者的痛苦而造成親屬精神上的壓力和照料患者而造成的各方面消耗。

        在現行法規之下，協助安樂死之人將會觸犯 。

幫人安樂死的法律責任，就算死者生前已病痛纏身，只要未經同意終結其生命，就觸犯 。

若被害人要求或同意，協助其「安樂死」即自殺，則觸犯 ，死者家屬還可向「兇手」提民事侵權損害賠償訴訟，請

求喪葬費、慰撫金等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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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論理由

A.安樂死執行人立場

         基於人道的立場，讓病人死

亡和注射致命藥劑殺死病人，道

德動機是一樣的。醫生基於人道

立場殺人和謀殺犯殺人，是截然

不同的態度。只要有一絲憐憫心

的人會同意死亡對他們是一種解

脫的方法，安樂死何來不道德之

惡呢?

B.社會資源利用立場

        將有限的資源利用到有挽

救意義的病人身上較合適且合

理，對能夠適用安樂死的病人

卻為挽留住一剎那時間而消耗

大量資源，這首先就違背了社

會發展必須合理分配和合理使

用的原則。因此從社會效益角

度而言，將大量的醫學資源用

來勉強延長一個生命的喪失，

是不利於社會資源的合理分

配。

C.人道立場

        每一個人都該有自由選擇

的權利，包括自求安樂死的權

利，絕症患者自願死亡的選擇

既是他的基本人權，且不損害

他人。醫藥的發達能予延長絕

症患者的生命，但是對患者本

人來說卻是一種痛苦，有些絕

症患者的病痛極難忍受，也非

患者的家屬所能承受，若不讓

患者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未

免太過殘酷而不合情理。

D.法律立場

       在現行法律-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之情形及相關規

定，也說明在我國安樂死政

策法案是有可能朝向更人

道、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此一

議題。

B.國內相關法律支持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不施行心肺

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末期病人符合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或維生醫療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

術或維生醫療，得予終止或撤除。

C.社會負擔之成本與病患家屬經濟壓力

        據統計，台灣全國約有一萬多名依賴呼

吸器為生的植物人，每年約花 健保

經費，林口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主任魏國珍

指出，所謂「積極」兩字，就隱藏著無效醫

療的無奈。目前健保給付規定，只要植物人

使用呼吸器，就提供給付。

210億元

五、反證理由
A.法律立場

        有關安樂死爭議最大者，是他人對病患實施殺害行

為，因而主要係有關刑法第二七五條的犯罪問題。至於

教唆犯與幫助犯之情形，未來會產生爭議者，在於此二

種共犯行為是否具有可罰性。特別是幫助犯問題，因為

既然在現行刑法體系內，自殺行為並不構成犯罪，則具

有從屬性的幫助行為何以尚能成立犯罪。雖然基於倫理

要求或絕對生命權的觀點，尚有立足點，但其立論基礎

仍屬相當薄弱，尤其背離犯罪之關係影響行為主體的關

聯，為其最大之缺陷。

B.生命的價值

        安樂死合法化有可能導致

一種道德滑坡。最初,實施安樂

死確實幫助某些病人擺脫了病

痛折磨,但當安樂死變為一種常

規化的行為後,人們對生命的尊

重就會降低,這樣的行為一旦開

始,要在哪裡劃清底線?是否會導

致安樂死的濫用從而帶來新形

式的犯罪問題?

C.醫師立場反對說

        將自己的生命置於他人手中任人宰

割，無論結果多好都是一個基本的道德

錯誤，這也是奴隸制度不合法不合理的

原因所在。安樂死合法化，醫師就有權

利判定病人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

但是醫師有何客觀方法來判定病人的痛

苦無法忍受，安樂死變成醫師和病人的

共謀。醫師甚至做神和自然所做的事

情，違反其專業倫理。

六、可信度
A.國內媒體民調

2011年09月23日 蘋果日報

        民調調查有高達68.94%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設立安樂死機制讓

「病患及家屬都可解脫」，只有約12.42%受訪者認為安樂死「太殘

忍，罔顧病患人權」。一位父親長期插管臥床的游先生表示：「因

為父親需要長期照顧，導致全家人金錢、時間及精神都受到嚴重影

響，父親雖無意識，但心理上一定很痛苦，所以我認同安樂死。」

B.國外支持資料

世界新聞網-北美華人社區新聞 2013/10/12

市場調查暨數據分析機構維綸學會(Environics Institute)11日

發布的一份民調報告顯示，1002位接民調的公眾中，有68%認

為，那些幫助受嚴重疾病折磨的病人讓其安樂死的人，不應該

被判有罪；僅有16%的人同意協助安樂死應判刑。而有70%的

人支持安樂死，僅有20%的人表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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